
  

武汉市江岸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吴珊榕，自九九年七月以

来，在“六一零”（ 中共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而设立的非法机构）的操

纵下，先后在多起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审判中，有意颠倒黑白，致使

多名法轮功学员枉判重刑，沦为中共邪党迫害善良无辜民众的工具。

身为法官的吴珊榕本应维护正义，打击邪恶，呵护善良。但吴珊

榕明知法轮功学员是无辜被迫害的，所作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，却

为了眼前利益出卖自己的良知，于 2009 年 5 月以“利用 x 教破坏法

律实施罪”为名，非法判处 63 岁老人牛庆阳 9 年重刑；同时非法判

处 61 岁老人付树兰 6年重刑；非法判处谭淑琴 4年有期徒刑。此外，

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江岸区法院冤判的法轮功学员还有方隆超、张爱

民、倪国滨、孙金芳、付路临、吕丽贤、田琳、姚慧等。 

2010 年 4 月 7 日，恶人吴珊榕又与江岸区邪恶“610”密谋，非

法判处法轮功学员李市红 4 年有期徒刑。更为可耻的是 4 月 30 日，

当李市红母亲宋文秀等 4人到法院申述冤情，控诉“610”的罪恶时，

竟打电话叫来恶警将此 4人绑架到谌家矶洗脑班非法拘禁。 

吴珊榕的行为不仅涉嫌构成枉法判决罪，还涉嫌构成报复打击举报

人罪。 

善恶有报是天理。六十年来，中共邪党通过各 

次政治运动已迫害死八千万无辜中华儿女，天灭中 

共在即。我们衷心希望中共司法系统所有参与迫害 

法轮功的恶人立即放下屠刀，将功补过，为自己及 

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否则，天理难容，害人 

终将害己！ 图图：：吴吴珊珊榕榕  


